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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拿着高工资，单位却按最低缴
费基数给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；明
明权益受损，却因为超过时效而未
获支持……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
裁委员会最近开设的“公信仲裁”讲
堂“以案说法”，深入剖析一些典型
案例，对职场中人如何维护自己的
合法权益颇有启发。

案例!!! 今年 !月!陈先生来

到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申请仲裁" 他说自己是某制造厂的

车间主任! 月工资 "万元" 今年 #

月! 制造厂与陈先生因工程质量问

题发生纠纷! 单位解除了双方的劳

动关系"之后!陈先生发现单位仅按

照最低缴费基数即 $%%&元!为自己

缴纳在职期间的城镇社会保险费"

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! 他申请

劳动仲裁"最终!仲裁委裁决制造厂

按照 "万元的缴费基数为陈先生补

缴了社会保险费差额"

专家说法!!! 目前，像陈先生
这样高工资、低社保的现象，在实际
用工过程中并不少见。用人单位希望

使用高素质的人才，但是这类人员一
般工资标准都远超社保最低缴费基
数。为降低用工成本，不少用人单位
甚至采用最低缴费基数为其缴纳社
保。为劳动者及时、足额缴纳社会保
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，用人单
位不可投机取巧，规避法律责任。

友情提醒!!! 对劳动者而言，
应注意核对每年收到的社保个人权
益记录单。如发现缴费基数与本人
实际工资不符，应及时与用人单位
沟通，或通过工会、调解组织协调处
理，及时维权。

案例!!! 小王于 $'()年 "月

"日入职某贸易公司! 双方一直未

签订劳动合同!$'"" 年 * 月 $+ 日

小王离职" $'"$年 ,月!小王向仲

裁委申请要求贸易公司支付 $'))

年 $月 )日至 $'))年 *月 $'日未

签订劳动合同期间二倍工资差额"

仲裁委收到小王的申请后发现!申

诉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! 决定

不予受理"据此!仲裁委向小王送达

了#不予受理通知书$!并告知小王

若对此决定不服! 可自收到通知书

后 )!日内向法院起诉% 小王不服!

向法院提起诉讼"在诉讼阶段!贸易

公司同样以时效为由抗辩! 最后法

院作出判决!驳回小王的诉请"

专家说法!!! 根据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 !"

条规定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
期为 #年，仲裁时效期从当事人知
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
起计算。因此，小王要求贸易公司支
付 !$##年 !月 #日至 !$##年 %月
!$期间二倍工资差额的申诉请求，
在小王申请仲裁时已经超过时效，
故其请求未获支持。

友情提醒!!! 在劳动争议纠
纷中引入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：一
是敦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，劳动
者如果怠于行使权利，将丧失胜诉
权；二是平衡劳资关系，防止无时效
限制的诉讼对经济关系效率的破
坏，防止权利“睡眠”。
劳动者维权时，一定要注意时

效是否超过，否则合法权益将无法
获得保障。

案例!!! &)月 )$日当天单位

叫我回家!说是辞退我'(真的)*今

年 $月的一次劳动争议庭审中!王某

带着无奈又委屈的神情辩解道+在他

的对面!某物流公司代理人却说,&单

位没有这么说过% )月 )$日那天!王

某在与主管发生争执后就一直未上

班!单位的规章制度上明确写着-旷

工 %天可以开除.! 他已经旷工超过

)'天!开除完全合法+ *

两周后! 王某收到了劳动人事

争议仲裁委的裁决书! 裁决结果为

物流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

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法律规

定! 对王某要求单位支付赔偿的请

求未予支持+

专家说法!!! 现实中，有很多
像王某这样的劳动者，他们在遭遇
单位的口头辞退后，往往因气愤一
走了之。等意识到应该向单位主张
相关补偿或赔偿时，却因为未能掌
握相关证据而难以维权。在仲裁委
审理案件时，需要当事人对是否解
除、解除的时间、理由等作充分的举
证。此案中，王某应对自己于 #月
#!日遭到辞退的主张承担举证责
任，但他无法拿出任何有力的证据，
而用人单位却提交了考勤记录、规
章制度等证据来充分证明其解除行
为的合法性，这导致了王某的败诉。

友情提醒!!! 根据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
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

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
动合同的证明，并在 #&日内为劳动
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
续。”因此，职工遇到单位口头辞退
时，要冷静对待，一定要让单位出具
书面处理意见或解除通知、证明等，
明确解除的时间和理由，掌握好自
己今后维权的证据，切忌一走了之。

! ! ! !暑假来临，深夜飙车的“炸街
党”又活跃起来，不少市民向本报投
诉，在松江、浦东、宝山、闵行等区，
夜深人静时，常有轰然作响的改装
助动车、摩托车、跑车呼啸而过，把
居民从梦中惊醒。近期，##$接警中
心不断接到对深夜飙车扰民的报
警，警方陆续在静安区同乐坊等处
抓获飙车的年轻人，其中绝大多数
是就读于职技校的未成年人。记者
在街头蹲点也发现，正如网络论坛
上的总结，驾驶改装助动车、摩托车
在机动车道甚至高架道路上飞驰
的，几乎都是“黄色长发飘逸、穿校
服、改装排气管、带女友”的未成年
人，他们的“炸街”扰民行为不仅遭
居民反对，就连许多喜欢驾驶摩托
车的车友也发帖集体声讨。

“熟面孔”有恃无恐
"月 ##日凌晨 #时 &&分，##$

接警中心接到市民来电：“有人在马
路上飙车！吵得我们没法睡觉！”紧
接着，在短短 #小时内，'名同样住
在江宁地区的市民报警，称附近有
人飙车，噪声扰民。
接报后，江宁路派出所巡逻民

警迅速来到报警地点。气愤的市民
不仅实名举报，而且就站在街头等
待警车，可见对深夜回荡在街头的
摩托车轰鸣声有多讨厌。通过与江
宁路派出所监控室民警的视频联
动，巡逻民警掌握了飙车人的行驶
路线，在海防路和康定路之间的陕
西北路上将两辆改装轻便摩托车拦
下，车上 %人被带回派出所。
灯光下，巡逻民警翁海峰看清

骑车人面容后一愣：“上个月，这两
个小鬼刚被我抓过！”
两人再次来到派出所也显得轻

车熟路。女骑手 #(岁，就读于某职
校，男骑手 #"岁，是少体校足球运
动员，态度十分嚣张。他们知道自己
是未成年人，警方不能因为飙车行
为将其拘留，更不能逮捕，所以有恃
无恐，甚至对联系监护人前来的要

求蛮横回答说：“阿拉爷娘都死光
了。”目前，江宁路派出所已将两名
骑手及其改装的无牌无证轻便摩托
车移送交警部门作进一步处理。

一夜拦截9辆车
据了解，江宁地区一些道路夜

晚比较冷清，少有机动车通行，再加
上附近又有同乐坊酒吧区，所以常
吸引驾驶改装轻便摩托车的骑手聚
集飙车，多时会同时出现七八辆。骑
手基本上是来自单亲家庭的未成年

人。为追求刺激，他们往往不惜重
金，改装一辆车就要花上七八千元，
更不计后果，高速竞技害人害己。

"月 #!日深夜，静安交警支队
在同乐坊附近集中打击改装车辆超
速行驶和噪声扰民现象，拦截 )辆
改装轻便摩托车。一些未成年人在
车身上还贴着“警察叔叔看不见我”
“车技差脾气大”之类的车贴。

另经群众举报，静安交警在同
乐坊停车库内查获 (辆疑为泡吧者
驾驶的大功率轻摩，唯一一辆悬挂

沪 *牌照的经查证是假牌。警方将
上述 #&辆车暂扣。

助动车飞驰高架
人们印象中的飙车族主要是驾

驶豪华跑车的有钱人，然而事实上，
不仅改装轻便摩托车加入到飙车族
中，就连改装后的助动车也成了飙
车人的坐驾。记者从警方获悉，夜深
人静时，不时有助动车队违规驶上
高架道路，在车流中穿梭飞驰。

(月 )日深夜 ##时，记者在南

北高架淮海中路上匝道附近，看到
六七辆助动车超车而过。记者当时
的车速为 ($公里+小时，以此目测，
助动车的速度在 ($公里+小时至 ,$

公里+小时之间。坐在助动车上的全
是头发染成黄色的年轻人，其中还
有女性乘客。他们一边轰鸣驰骋，一
边兴奋地高声喊叫，不断超车，不顾
危险。

飙车族召人“夜飞”
与驾驶跑车的人群相对低调不

同，驾驶摩托车的飙车族比较喜欢
在网上呼朋唤友。“今晚 "时 %&分
虹足 -.*门口集合，地点大家定，
目前已有 % 部车子。联系电话
#'"(%'))!!!”“喜欢夜飞的欢迎加
入 &$(!(!!!，女车手也快加吧”
……这样的“夜飞”召集帖在竟速车
友会论坛上层出不穷，“夜飞”地点
既有闹市区，也有南汇新城、奉贤海
边等僻静郊区，时常能聚集三五辆
甚至十几辆摩托车同行。
为防被警方拦截处罚，一些骑

手还会互相提醒：“黄浦区绝对是
‘光屁股’车、套牌车、假牌车、‘两证
缺一证’车的噩梦！！远离黄浦，珍惜
爱车！！！”“龙腾现在不安全了。”

但也有不少车友对这种深夜驾
驶改装排气管的车发出巨大轰鸣声
的行为表示反对，纷纷发帖：“炸街你
还不如炸鸡去！”“拜求 )时之后别炸
街行不？”“晚上我家宝宝要睡觉，你
一个响排过街我儿子就惊一下，说实
话，真心光火。想想下楼取车和你飙
一下，实在不值得。大家都是玩车
人，懂点规矩行不行。”这样的帖子
总能得到许多积极回应，“珍爱生
命，远离飙车”渐成车友们的共识。

本报记者 孙云

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最近开设“公信仲裁”讲堂，
“以案说法”启发职场中人有效维护合法权益———

遭口头辞退一定要拿到书面证明

深夜飙车轰鸣“炸街党”扰人清梦
大多是就读于职技校未成年人 所驾车辆经过改装

! 深夜南北高架上!一群骑助动车的青年你追我赶!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 张龙 摄

“公信仲裁”讲堂
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院最近开设了 &公信仲裁*

讲堂! 专门组建由院长牵头/

院资深仲裁员组成的&以案说

法*法制宣讲团% 宣讲团挑选

较为多发常见的劳动报酬/二

倍工资/劳动合同解除等典型

案例!以案例介绍/焦点分析/

用工提醒等浅显易懂的方式!

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开展法

律解读!总结用工过程中常见

的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和存

在的错误认识等!指导用人单

位规范用工!帮助劳动者理性

维权!以达到从源头预防劳动

争议的发生/促进劳动关系和

谐稳定的目标%

!相关链接"

本报记者 鲁哲

老板按最低缴费基
数缴纳社保费怎么办

必须注意为期一
年的仲裁时效

遭单位口头辞退
要拿到书面证明


